FHEY B ERAEH A
114# & f§ 5 % 5445%

AR 4 ERF

FERRE A Mk R

éﬁfﬁﬂ‘/ﬁ‘jf»ﬁ
ML FRE TR SwBFTRA ST (11I3EREF %2
3046 ~ 38098%L) > Fl A A B F AR 0 ok (114% &
FF HO69FL) o AR L REEILE T U HAARS 27 X A
2 F hEiE Fs? 5 B A 0 R ] Ao

g <

—_—

ERFPARGEF T E o g PRAINLY > 4ok £ & > 1
*‘ri”‘*i &4 m#va P e 'J?“ » & ft‘%%“ ’J AFE T TR

kn
s

p 4 #\a‘r‘é‘ﬁt""rf:& fn‘%’;u.‘
PRXEFEEY
T OARPERR pA A o sl DR R AT
et Fat Rz {1 Tfﬂf:
(el FFA L ETFHE-F4I16F R TERF
RANFRGEF YRR NG
LAEz2HN LA F L ERR A
R RFP A Es LA
%

1t
ARSI
B 13 ‘

Kﬁi%%#%**%%ﬁ%ﬁﬁﬁiéé(i%ﬁi
2 %397 1 %44F ) o
A

TPk o0 s > e 52160 ~ %2102 R g f 3
BR Pk S04 R AR EP AT L A B E

%— 7



- ¥

v AR RBRF T E LA BRfeELK
&

f AT 0 29 ¥t B o
AEFE TP RARLE L T AR EFR AR
TP PRI EE el BT R -2
B0 R LR f3 0 o AL R 2R ﬁumﬁ
AR MGACE - PRBATE S RO RN [T

BomuEgFEL - o A RL G- FERFAAR G

EFERZRABELLF R L RGSRE P RIS
LSRR SR -

Sk 2 ) # 1fr'f-3;4ﬁ-z\;ﬁ2']9‘%jﬁ R r%\i'&%—fﬁ?“ﬁ’;;
PF AP~ T qd  2600F > SERD P
FUERALFELAA FIRL VLB EE AR 02
BT EE AR LRI LEANASEY B L B
2REQTAEMGZAERPREF XA FT N LA ZHR
TR (THaLAZF) ~FHE2LFFE LK
PRt R R Ee g B o B R Rt R
Kl A fEL o P ART A s LA Z AT EAD R R
ARLHEPN FHRARE > 32 LAE 2 PRIP2N A
TR E AR EFL T ARAELE S AL IR
P EriERAlPASE T E (A AMRFFTEZ 555383

F) "RENT SHRAFMMRLEEF PR pns 2
BEaFaE AT BT RRE THNARTIEMRD M

2 AR 2 RIBEEAL FRR (FRARFF ER 542
F) o &F- ko %ﬁf"’”ﬁ“r7ﬂj’1’f‘fr¥ﬁi3
2 375 R -

g - anTHHHI R AT L2 L A F T AN
2o— o RN R pﬁgﬁ,@zé:ﬁujzﬁufi
2 HYFp A AT Py -~ A Flel k=
RS R F”"Jifi%*)ﬁ A S TAE S 19 ¥ 1 P
N Lo d Em kR

c R ARG ORI 2R
£ B.(ﬂ.,j\]‘im‘é’%—é’-%?“l5g> o B

T

Y

=

I

N

b
N

)

Yoy

XS
W=
8



g pkton Ko (7 0 BAF LR >

ACFIFR- 30 GRS EERRE §rER > R
Pz RANEER R R A > nHEZE LR
agﬁwtwa/%ﬁﬁwv¥ﬂfr4ﬂr’*kwwg’ﬁﬁ
#\/7!?'% T PR E’?'P.%_?kﬂ'u?i =) B o AR
$HH sre 2 2 2 ua*grz«* = .—-;E FRIE R T4E R 15

: o ¥ L AL R A
“@ﬂwz%7a;“2@%4#rlﬁ C AR

AT IEZ B

ek Ta LA ZRGHPF A ) ~ T=44 &
FoBRRGEZEE > BRI F29ERTE L LT

aae s (oo LE ) TAEFEBTR RS
T RBERERAFRI Y 25 R Fe i Y B R
Figm 22T 2 b By o 7 %«fjﬁ»éé
Efpcdr o i gz Te LAZEGRGT T
oF TE A E e (B Ao A B3 49T ) o

Yo
4

A% % 2191 ey 2 Al o

o
%\

TR ¥ 4407 ¥ 2 ¥ ¥ 4507 ¥ 17 » 454
B 29 0 213k B 2140 « $ 2165 ~ %2106 ~ $41E ¥ 1
wEN H

TAE %178 % 130~ %278 %430~ %38iE %278 ~ %2

Ak B LEZ LR 1E 0 it A H A el

, ek
< (N
o \_\',- PN

ME

SAeR PR A @A B AiEE 2 ¥ p 4220 P 0w

KEedE bk P AR S A (EE A ) o
AFRERET FRBRRAST O WET ALGR DR 7R
A S N OV 11 » 95 @
MNEF Lo F %R

PENSN YT RS E I
LA NG A ded RN R LD LR B R 3

b
i
mj



’Jiz ?‘5?2161»
ﬁ@%mmﬁizwﬁzégg,@@¢~%ﬁ¢%§§§z§
AR E P T E T2 RN -

2% % 2147k
Pas?R2FHa @ 2R F RN rE o F 0 &
AN ARAE A ks BT W RS RS- F T
F+ T —EJ_ZEO

[t 4]

AV ks
1 |3 Te LAZEGREG AN o Lip
2 |Rg 'T+r4a R 1@
3 P EARRLE (R F* g Te Lt EE%e%m| 1%

PR s TE g B L)
4 |~k FEForafpred (B2 E* G e L t]15%
Z2EGEHFFANP )~ T L& Bre &)

(]
EREF I REFRETRNFE
113# & f % % 230465

y IR ‘.1:;.‘—5,4,
A + R RTF



Fappk L Mg

Fﬂﬁﬁﬂﬁééiﬁﬁ’éﬁﬁﬁ B R kA 2

% FF R BRI ATISE IE L AT

R EF

CEREAREA S T OROOKIRI0ESRA S ¢ i E

T2 f A o A ARINIEL0" BF > 2 pfL ok

pug o THMZA 2 A LR PR EER S d ERE
i¢ﬂ*@@%rﬁuﬁﬁﬁ¥iJ\rm2%’(Wﬁﬁ
FHEFALF AT o Td ERFWILELL? 25p 1
BOPHEER LRI AERERE G 0P (THAES
7)) EvRErEEEE N ’134%_@—’: L’_/\‘ ool A R %%
3R d (THasLAF) 2% ¢ 3 OFO00#00
O%Qﬁilafwf%;ﬁufuiﬁiﬁxgg%gﬁ%m#ii

%’iﬁ%ggwwéﬁéiﬂ#ﬁ&ﬁtﬁu%ﬁﬁﬁﬁ
ZREEEwE ALY ERAESPEs LAZEFL Ty
BRFEN, ~ Tomd | AP S LRI RE A
WG d v ZELIRYET T TR AEERTF
AR APESFATAZ{RBRIEEAFT Y - B RFRA
WERERFIIZROBAEL ANl AEe A
22 AR LA dERRLNEE LAY 26p & F
A A Lo R A R Te LA ERENGG R
S s TxdaE 2 NBGEET AN E A F 2
T AR R, Tar Y ESR o RT B
4*9’Na%éﬁ‘%kiﬁwfﬁi#ﬁiiﬂﬁgﬁ
OOOR00052# 2 1k = F iz E RFLII1E11? 297
#331’#&71%33?‘?%@}’5']{5#"??& ’%“4’ ”é’i“ﬁﬁiﬁ‘j—“’ ;ﬁ“
THePHE L ER K Fow (TR RFE A O
KPENFFR AN F A o W12 2p AR B LR
2 FEFw o RAFI e i E~FFE2 5070 By

WU AR R R LA LA O E R T E



BAEFY X128 127 4p > 4B FRF 2 2R
2 112 B40F £ 234732 L > T A 3 § 39 A
BE o AicEPIL ~ Boopif xA wﬁivﬁl#b\,*‘

(7 TEROHFEEEM )~ TmZH, ~ Te b X ZEYS
USSP S N T T LS DL SOy .

)

M \J\%‘- )

RELMDIRERLNFEFRLGEL 7%
:)& g ’ ~ 24

o5, HI LA FRT 3

L R RFERZ AR ARG LAER RS BIE

P A YEIBROPE fF Ak
For e TG AR R
T T exFESTRRT R
PR3 ORFEIRGRIS
ERLAERE- B Y Rl YU S 3N
i, P EEELER -

FAMIFRERY LRBEPE ORI D RL SR

i LHE AR BEAMTAAF

P RE AES L AEE

oo oSk = 3 o o
WO~
~ Ty

i
a¢
(TN TN
|
Tk
5
P -uu\)mi’:
>\_
T
—
P o TF




(\ER)

11&127 29 RHESE F ¥
11108827935 & ~ 78 ¥ %
RV S O
7}:&7}2} R111# 5 EfRSEE
CREHEFE Y
ERET 8 E %
\ﬁgag\JMA%ns
£#7123p 8 &+ F %1130
0293955 L3 & 117

§APEIS R RlI2E BEp L G uT T L AR
5}%’-3’-%22347’5’{5}%",,}%\§LK§8 l'),\'ﬁ ié\‘;jjg‘ l_a‘-';lﬁ,%J
A IR E R ER TR £ .

T SNFEE Y N TR S
R N N R T I
FH o do g s R

i

*—:—W}F\f—l /‘,_’% ’"’Tp ’ f’éjﬁ”], %:2161'3‘: > %22101' Z_ {718 ’/:lé
Afé"\?% ~ fBE %21411_,—1% \22‘5’33;\‘7 B EEE'&%‘°WK% ‘/:élé
TR L AZEGERGF AP 2 T L a PREE

~4

SBUFYELMREL  BEFCELMAFLIRL AR
BEFY LB REA LR 9% T k% o AL 7RG

BP2FEROBEER AT L - 75

RGP 2 TP a PR LR Afrk2
e LA EEGE®NG AT | 2 T4 E ) re £ 0240

B EAE %2194 T 0 AR gb"‘}" ABETE s 7Aoo

Hepfrkd » Fl2hi A Z el 24 > ¥ 2L B4 5 £ 7
FE il e

IH2R G TRIBEAEM TP LN RE > K2 B
%J'éiﬁ‘#‘ﬁi- ’ ii;ﬁ"% :T'\,’"]‘%‘_Lj}(ljlir’}} A ﬁ '%ia ﬁ'“ﬁiﬁﬁ
#Z‘LJ > rFﬁ"‘Zﬁ'J i&’_%%a]‘j_i %“ﬁ\l;tﬁ\?]—? rvz’l—i—"}s
BARELE U};ﬁ%’ﬁ;ﬁﬁ%v’ﬁﬁa@ééj CTg2ed
2 I3 ﬁ%ﬂ%‘; . %— N —%ﬁ’\’ %’?7}\«[ s'm f‘)‘ |§ ’ ﬂ/ﬁ‘jaﬂljjz":‘



=

£ g

v

*~
¢

$2160F ~ $2100f2 TR GEF 2 T E N LH RPN
TP RGERREL  ARAEF FRILEEE > AT Hn
EFIDAEF2E TG P2 o A RRIAJIALLEFR 0
% A 13 :}7%» ﬁfg’}é ;}7%\7‘ iﬁ%’f%/\?ﬁt&Liﬁ—;pu ’
TR E T i ’f AL 2T T B [230& B & %816%{"]
AT F SR BATHL D B BX A T, > Tz

IR S R R
FEFE, > TMZA, 260%  TyRRR P EE A2
FAREZFwFT o pfF THRZA ) 2 ARA B R
et &4 3CH *’Fﬁiﬁ A A AR A R o AT
TR B AFP I TR AR ES
S E L s fEa Py "}i‘k]"f}k‘dgéﬁ‘l‘:’ "Rz AT
L S FWA?Jﬁﬁﬁikﬂ%UW%@’Q%

T~

3

—

)

RE tpé\.ﬁ:kﬁx 33;-‘3:,-' s M E‘Alxﬁ 5‘:;‘:'¢/\§3~FQE$I——] 7&6—
""**Fi ?ﬁ’*#mﬁz'vﬁiﬁﬁ;fr U FETTEE

FAM T EGE oA B2110£120 B 0 Flw i
A%#v?ﬂéw@ EEI P TR ED Y FRL R

i;@ig’jﬁkﬁéﬂ#¢kﬁ.w%é 1o Lk
THFFREERTMZIE ) A4 L Eppm e i ¥4 2
%iﬁﬁ’ﬁé (ERRE S E S RNy s
jfﬁgbglz/,,\j; PREFFTERE LIS Ao 2 o R F)
2 RAT D RIS o PR B GRS P 0 ARt A
A A ATFAL 0 M 4P o

RANFEFFRZE F2DIEF I HA DT o

roK
e 4P B
=Y B 113 & 12 v 15 p
w % F FERE
L ABPERARD
E—Y B 113 =& 12 z 20 P
¥ o F Oo#HEST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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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046、38098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114年度訴字第69號），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判決如下：
　　主　　文
洪震宇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及未扣案如附表編號三、四所示之文件上偽造之印文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記載外，另補充及更正如下所述：
　㈠犯罪事實部分：犯罪事實欄第14至16行原記載「…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等語部分，應更正為「…詎洪震宇明知未得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公文書之犯意，…」等語。
　㈡證據部分：被告洪震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訴字卷宗第39頁至第44頁）。
　㈢理由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又其偽造印章、印文之行為，均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目的均係為辦理商業登記之用，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⒊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某成年刻印業者，偽刻「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為間接正犯。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專業會計人員，理當知曉需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始得刻製並蓋用他人印章，被告竟為便宜行事而為本案犯行，足以生損害於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尹崇堯之權益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表示悔意，且與被害人南山人壽公司達成調解並依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完畢，有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狀2份、本院電話紀錄表、調解結果報告書、本院調解筆錄、被告陳報狀及匯款回條影本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字卷宗第55至83頁），態度尚可；復衡酌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行為所生危害程度，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參見本院訴字卷宗第4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⒌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證（見本院訴字卷宗第15頁）。審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畢頗見悔意，且其為上開犯行，無非起因貪圖一時方便，信其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況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手段之公法制裁，惟該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再犯，對於初犯，惡性未深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目的，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如主文所示緩刑，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現金之負擔。
四、沒收
　㈠扣案偽刻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章，均屬偽造之印章，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固屬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持向臺中市政府行使而交付，已非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自不得就該等私文書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數量詳如附表編號3、4所示），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知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14條、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38條第2項、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文書名稱

		數量



		1

		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2

		偽造「尹崇堯」印章

		1個



		3

		所有權人同意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4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046號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震宇係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5樓惠宇會計師事務所之負責人。其於民國111年10月間，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由洪震宇委請刻印店製作「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即樂心科技企業社負責人)之印章，並由洪震宇於111年11月25日以樂心科技企業社名義與大恆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大恆公司）簽訂商辦租賃契約書，承租大恆公司向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承租之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處所，作為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場所。洪震宇即備妥商業登記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登記，因臺中市政府就大恆公司與南山人壽間之「房屋租賃契約」、「公證書」，其中南山人壽之代表人不一，對於大恆公司可否轉租上開營業場所，有所疑義，經洪震宇詢問大恆公司表示無法更改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於111年11月26日前某時，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以該偽造印章，在內容不實之「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用印，以表彰南山人壽同意樂心科技企業社在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設立登記，洪震宇再於111年11月29日持前揭偽造私文書連同商業登記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而行使之，致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11年12月2日核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足生損害於南山人壽、尹崇堯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因另案於112年12月4日，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核發之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至惠宇會計師事務所執行搜索，查扣手機1支、樂心科技企業社相關文件1批、印章2組(含「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等印章)等物品，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震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未經南山人壽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用於製作「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文書，復持上開偽造私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2

		證人陳宏智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宏智前曾將身分證件交付他人使用，證人陳宏智不清楚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相關情形之事實。



		3

		臺中市政府商業登記申請書、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核定書、陳宏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南山人壽公司基本資料、委託書、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82793號函、商業登記抄本、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1年房屋稅繳款書影本、商辦租賃契約書、委託授權書、公證書、房屋租賃契約、南山人壽113年7月23日南壽地字第1130029395號函各1份

		證明被告未經南山人壽及負責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以製作內容不實文書，復持該偽造之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獲准之事實。



		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偽造刻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字樣之印章，並蓋用在相關文件上用以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二、核被告洪震宇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被告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及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而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請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另扣案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各1個，未扣案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其餘扣案物，因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非違禁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未經陳宏智之同意或授權，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先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以之用於製作內容不實「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委託書」及「商辦租賃契約書」等文書資料，而行使之，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經查：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辯稱：伊係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始找刻印行刻「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並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設立登記事宜，自稱「陳宏智」之人說人在大陸，預計在臺灣賣3C配件，請伊先幫忙辦理設立登記，並傳送雙證件電子檔給伊，伊才先幫忙處理，「陳宏智」請伊先到大恆公司用印，大恆公司也說有收到錢，伊才會誤信「陳宏智」，本來「林政凱」「陳宏智」與伊都在同一個LINE群組，後來該群組成員都退群了等語，而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固證稱：伊沒有委託被告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事宜等語，然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亦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因向他人借款，有將身分證件拿去抵押，可能被拿去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等語，並有大恆公司押金收據1紙附卷可稽，是被告即有可能誤信係「陳宏智」本人委任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而進行刻印、申請設立登記等事宜，自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有何偽造私文書等犯行；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核屬想像競合犯，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佳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3046、38098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114年度

訴字第69號），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

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判決如下：

　　主　　文

洪震宇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及

未扣案如附表編號三、四所示之文件上偽造之印文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記載外，另補充及更正如下所述：

　㈠犯罪事實部分：犯罪事實欄第14至16行原記載「…洪震宇竟

    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

    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等語部分，應更正

    為「…詎洪震宇明知未得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

    授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

    職務上所掌管公文書之犯意，…」等語。

　㈡證據部分：被告洪震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訴字

   卷宗第39頁至第44頁）。

　㈢理由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又其偽造印章、

    印文之行為，均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

    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

    」等私文書，目的均係為辦理商業登記之用，侵害同一法益

    ，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

    ，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

    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⒊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某成年刻印業者，偽刻「南山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為間接正犯。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專業會計人員，理

    當知曉需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始得刻製並蓋用他人印章，被

    告竟為便宜行事而為本案犯行，足以生損害於南山人壽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尹崇堯之權益及臺中市政

    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

    承犯行，表示悔意，且與被害人南山人壽公司達成調解並依

    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完畢，有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狀2份、本院

    電話紀錄表、調解結果報告書、本院調解筆錄、被告陳報狀

    及匯款回條影本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字卷宗第55至83頁

    ），態度尚可；復衡酌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本案行為所生危害程度，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

    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參見本院訴字卷宗第42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⒌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

    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

    卷可證（見本院訴字卷宗第15頁）。審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

    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畢頗見悔意，且其為上開犯行，無非起

    因貪圖一時方便，信其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無再犯

    之虞；況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手段之公

    法制裁，惟該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再犯，對於初犯，惡性未

    深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目的，本院認對

    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宣告如主文所示緩刑，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

    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

    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現金之負擔。

四、沒收

　㈠扣案偽刻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

    章，均屬偽造之印章，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

    書」，固屬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持向臺中市政府

    行使而交付，已非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自不得就該

    等私文書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尹崇堯」印文（數量詳如附表編號3、4所示），

    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知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刑法第214條、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

    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38條第2項、第2

    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

    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

    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文書名稱 數量 1 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2 偽造「尹崇堯」印章 1個 3 所有權人同意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4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046號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震宇係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5樓惠宇會計師事務所

    之負責人。其於民國111年10月間，受自稱「林政凱」、「

    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由洪震宇委請刻印

    店製作「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即樂心科技企業

    社負責人)之印章，並由洪震宇於111年11月25日以樂心科技

    企業社名義與大恆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大恆公司）簽訂

    商辦租賃契約書，承租大恆公司向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南山人壽）承租之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處

    所，作為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場所。洪震宇即備妥商業登

    記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登記，

    因臺中市政府就大恆公司與南山人壽間之「房屋租賃契約」

    、「公證書」，其中南山人壽之代表人不一，對於大恆公司

    可否轉租上開營業場所，有所疑義，經洪震宇詢問大恆公司

    表示無法更改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

    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

    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於111年11月26日前某時，委請不知情

    之刻印店人員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

    堯」之印章，以該偽造印章，在內容不實之「所有權人同意

    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用印，以表彰

    南山人壽同意樂心科技企業社在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

    1設立登記，洪震宇再於111年11月29日持前揭偽造私文書連

    同商業登記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

    設立登記，而行使之，致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

    後，於111年12月2日核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足生

    損害於南山人壽、尹崇堯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

    正確性。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因另案於112

    年12月4日，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核發之112年聲搜字第23

    47號搜索票，至惠宇會計師事務所執行搜索，查扣手機1支

    、樂心科技企業社相關文件1批、印章2組(含「樂心科技企

    業社」、「陳宏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

    尹崇堯」等印章)等物品，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震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未經南山人壽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用於製作「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文書，復持上開偽造私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2 證人陳宏智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宏智前曾將身分證件交付他人使用，證人陳宏智不清楚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相關情形之事實。 3 臺中市政府商業登記申請書、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核定書、陳宏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南山人壽公司基本資料、委託書、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82793號函、商業登記抄本、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1年房屋稅繳款書影本、商辦租賃契約書、委託授權書、公證書、房屋租賃契約、南山人壽113年7月23日南壽地字第1130029395號函各1份 證明被告未經南山人壽及負責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以製作內容不實文書，復持該偽造之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獲准之事實。 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偽造刻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字樣之印章，並蓋用在相關文件上用以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二、核被告洪震宇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被告偽造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及印文，

    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

    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而被告行使偽

    造私文書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請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另扣案之「南山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各1個，未扣案之「南

    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文各2枚，請依

    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其餘

    扣案物，因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非違禁物，爰不聲請

    宣告沒收。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未經陳宏智之同意或授權，設立樂心

    科技企業社，先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樂心科技企

    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以之用於製作內容不實「所有

    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委託書」

    及「商辦租賃契約書」等文書資料，而行使之，亦涉犯刑法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經查：按犯罪

    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

    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

    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

    決可資參照，被告辯稱：伊係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

    」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始找刻印行刻「樂心科技

    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並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

    業設立登記事宜，自稱「陳宏智」之人說人在大陸，預計在

    臺灣賣3C配件，請伊先幫忙辦理設立登記，並傳送雙證件電

    子檔給伊，伊才先幫忙處理，「陳宏智」請伊先到大恆公司

    用印，大恆公司也說有收到錢，伊才會誤信「陳宏智」，本

    來「林政凱」「陳宏智」與伊都在同一個LINE群組，後來該

    群組成員都退群了等語，而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固證稱：伊

    沒有委託被告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事宜等語，然

    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亦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因向他人

    借款，有將身分證件拿去抵押，可能被拿去申請樂心科技企

    業社等語，並有大恆公司押金收據1紙附卷可稽，是被告即

    有可能誤信係「陳宏智」本人委任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

    立登記，而進行刻印、申請設立登記等事宜，自難認被告就

    此部分有何偽造私文書等犯行；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

    前揭提起公訴部分，核屬想像競合犯，為起訴效力所及，爰

    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佳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046、38098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114年度訴字第69號），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判決如下：
　　主　　文
洪震宇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及未扣案如附表編號三、四所示之文件上偽造之印文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記載外，另補充及更正如下所述：
　㈠犯罪事實部分：犯罪事實欄第14至16行原記載「…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等語部分，應更正為「…詎洪震宇明知未得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公文書之犯意，…」等語。
　㈡證據部分：被告洪震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訴字卷宗第39頁至第44頁）。
　㈢理由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又其偽造印章、印文之行為，均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目的均係為辦理商業登記之用，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⒊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某成年刻印業者，偽刻「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為間接正犯。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專業會計人員，理當知曉需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始得刻製並蓋用他人印章，被告竟為便宜行事而為本案犯行，足以生損害於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尹崇堯之權益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表示悔意，且與被害人南山人壽公司達成調解並依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完畢，有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狀2份、本院電話紀錄表、調解結果報告書、本院調解筆錄、被告陳報狀及匯款回條影本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字卷宗第55至83頁），態度尚可；復衡酌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行為所生危害程度，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參見本院訴字卷宗第4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⒌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證（見本院訴字卷宗第15頁）。審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畢頗見悔意，且其為上開犯行，無非起因貪圖一時方便，信其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況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手段之公法制裁，惟該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再犯，對於初犯，惡性未深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目的，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如主文所示緩刑，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現金之負擔。
四、沒收
　㈠扣案偽刻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章，均屬偽造之印章，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固屬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持向臺中市政府行使而交付，已非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自不得就該等私文書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數量詳如附表編號3、4所示），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知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14條、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38條第2項、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文書名稱

		數量



		1

		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2

		偽造「尹崇堯」印章

		1個



		3

		所有權人同意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4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046號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震宇係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5樓惠宇會計師事務所之負責人。其於民國111年10月間，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由洪震宇委請刻印店製作「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即樂心科技企業社負責人)之印章，並由洪震宇於111年11月25日以樂心科技企業社名義與大恆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大恆公司）簽訂商辦租賃契約書，承租大恆公司向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承租之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處所，作為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場所。洪震宇即備妥商業登記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登記，因臺中市政府就大恆公司與南山人壽間之「房屋租賃契約」、「公證書」，其中南山人壽之代表人不一，對於大恆公司可否轉租上開營業場所，有所疑義，經洪震宇詢問大恆公司表示無法更改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於111年11月26日前某時，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以該偽造印章，在內容不實之「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用印，以表彰南山人壽同意樂心科技企業社在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設立登記，洪震宇再於111年11月29日持前揭偽造私文書連同商業登記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而行使之，致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11年12月2日核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足生損害於南山人壽、尹崇堯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因另案於112年12月4日，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核發之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至惠宇會計師事務所執行搜索，查扣手機1支、樂心科技企業社相關文件1批、印章2組(含「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等印章)等物品，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震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未經南山人壽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用於製作「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文書，復持上開偽造私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2

		證人陳宏智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宏智前曾將身分證件交付他人使用，證人陳宏智不清楚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相關情形之事實。



		3

		臺中市政府商業登記申請書、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核定書、陳宏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南山人壽公司基本資料、委託書、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82793號函、商業登記抄本、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1年房屋稅繳款書影本、商辦租賃契約書、委託授權書、公證書、房屋租賃契約、南山人壽113年7月23日南壽地字第1130029395號函各1份

		證明被告未經南山人壽及負責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以製作內容不實文書，復持該偽造之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獲准之事實。



		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偽造刻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字樣之印章，並蓋用在相關文件上用以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二、核被告洪震宇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被告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及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而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請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另扣案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各1個，未扣案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其餘扣案物，因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非違禁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未經陳宏智之同意或授權，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先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以之用於製作內容不實「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委託書」及「商辦租賃契約書」等文書資料，而行使之，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經查：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辯稱：伊係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始找刻印行刻「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並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設立登記事宜，自稱「陳宏智」之人說人在大陸，預計在臺灣賣3C配件，請伊先幫忙辦理設立登記，並傳送雙證件電子檔給伊，伊才先幫忙處理，「陳宏智」請伊先到大恆公司用印，大恆公司也說有收到錢，伊才會誤信「陳宏智」，本來「林政凱」「陳宏智」與伊都在同一個LINE群組，後來該群組成員都退群了等語，而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固證稱：伊沒有委託被告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事宜等語，然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亦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因向他人借款，有將身分證件拿去抵押，可能被拿去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等語，並有大恆公司押金收據1紙附卷可稽，是被告即有可能誤信係「陳宏智」本人委任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而進行刻印、申請設立登記等事宜，自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有何偽造私文書等犯行；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核屬想像競合犯，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佳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鍾柏渝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046、38098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114年度訴字第69號），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判決如下：

　　主　　文

洪震宇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及未扣案如附表編號三、四所示之文件上偽造之印文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記載外，另補充及更正如下所述：

　㈠犯罪事實部分：犯罪事實欄第14至16行原記載「…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等語部分，應更正為「…詎洪震宇明知未得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公文書之犯意，…」等語。

　㈡證據部分：被告洪震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訴字卷宗第39頁至第44頁）。

　㈢理由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又其偽造印章、印文之行為，均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目的均係為辦理商業登記之用，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⒊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某成年刻印業者，偽刻「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為間接正犯。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專業會計人員，理當知曉需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始得刻製並蓋用他人印章，被告竟為便宜行事而為本案犯行，足以生損害於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尹崇堯之權益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表示悔意，且與被害人南山人壽公司達成調解並依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完畢，有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狀2份、本院電話紀錄表、調解結果報告書、本院調解筆錄、被告陳報狀及匯款回條影本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字卷宗第55至83頁），態度尚可；復衡酌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行為所生危害程度，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參見本院訴字卷宗第4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⒌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證（見本院訴字卷宗第15頁）。審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畢頗見悔意，且其為上開犯行，無非起因貪圖一時方便，信其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況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手段之公法制裁，惟該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再犯，對於初犯，惡性未深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目的，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如主文所示緩刑，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現金之負擔。

四、沒收

　㈠扣案偽刻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章，均屬偽造之印章，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被告偽造「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固屬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持向臺中市政府行使而交付，已非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自不得就該等私文書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數量詳如附表編號3、4所示），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知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14條、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38條第2項、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文書名稱 數量 1 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2 偽造「尹崇堯」印章 1個 3 所有權人同意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4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其上蓋用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印文各1枚） 1張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046號



　　被　　　告　洪震宇　　選任辯護人　鍾柏渝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震宇係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5樓惠宇會計師事務所之負責人。其於民國111年10月間，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由洪震宇委請刻印店製作「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即樂心科技企業社負責人)之印章，並由洪震宇於111年11月25日以樂心科技企業社名義與大恆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大恆公司）簽訂商辦租賃契約書，承租大恆公司向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承租之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處所，作為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場所。洪震宇即備妥商業登記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登記，因臺中市政府就大恆公司與南山人壽間之「房屋租賃契約」、「公證書」，其中南山人壽之代表人不一，對於大恆公司可否轉租上開營業場所，有所疑義，經洪震宇詢問大恆公司表示無法更改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洪震宇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經南山人壽及其代表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於111年11月26日前某時，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之印章，以該偽造印章，在內容不實之「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私文書用印，以表彰南山人壽同意樂心科技企業社在臺中市○區○○○路000號2樓之1設立登記，洪震宇再於111年11月29日持前揭偽造私文書連同商業登記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而行使之，致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11年12月2日核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足生損害於南山人壽、尹崇堯及臺中市政府對於商業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因另案於112年12月4日，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核發之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至惠宇會計師事務所執行搜索，查扣手機1支、樂心科技企業社相關文件1批、印章2組(含「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等印章)等物品，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震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未經南山人壽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用於製作「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等文書，復持上開偽造私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2 證人陳宏智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宏智前曾將身分證件交付他人使用，證人陳宏智不清楚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相關情形之事實。 3 臺中市政府商業登記申請書、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核定書、陳宏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南山人壽公司基本資料、委託書、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82793號函、商業登記抄本、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1年房屋稅繳款書影本、商辦租賃契約書、委託授權書、公證書、房屋租賃契約、南山人壽113年7月23日南壽地字第1130029395號函各1份 證明被告未經南山人壽及負責人尹崇堯同意或授權，擅自刻印上開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以製作內容不實文書，復持該偽造之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設立登記獲准之事實。 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2347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偽造刻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字樣之印章，並蓋用在相關文件上用以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營業登記之事實。 

二、核被告洪震宇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被告偽造「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及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而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請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另扣案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章各1個，未扣案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尹崇堯」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其餘扣案物，因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非違禁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未經陳宏智之同意或授權，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先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造「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以之用於製作內容不實「所有權人同意書」、「公共營業場所面積切結書」、「委託書」及「商辦租賃契約書」等文書資料，而行使之，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經查：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辯稱：伊係受自稱「林政凱」、「陳宏智」之人委託設立樂心科技企業社，始找刻印行刻「樂心科技企業社」、「陳宏智」之印章，並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商業設立登記事宜，自稱「陳宏智」之人說人在大陸，預計在臺灣賣3C配件，請伊先幫忙辦理設立登記，並傳送雙證件電子檔給伊，伊才先幫忙處理，「陳宏智」請伊先到大恆公司用印，大恆公司也說有收到錢，伊才會誤信「陳宏智」，本來「林政凱」「陳宏智」與伊都在同一個LINE群組，後來該群組成員都退群了等語，而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固證稱：伊沒有委託被告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事宜等語，然證人陳宏智於警詢時亦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因向他人借款，有將身分證件拿去抵押，可能被拿去申請樂心科技企業社等語，並有大恆公司押金收據1紙附卷可稽，是被告即有可能誤信係「陳宏智」本人委任辦理樂心科技企業社之設立登記，而進行刻印、申請設立登記等事宜，自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有何偽造私文書等犯行；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提起公訴部分，核屬想像競合犯，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佳芬



